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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 
112.10.27  社會科學院112學年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11.28  第3158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12.22  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01.10 發布全條文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下稱本院）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培育具創造

力及跨域人才，依國立臺灣大學院學士學位暨校學士學位設置準則第三

條及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國

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院學士學位應修最低學分數為一百二十八學分，應修科目如下：

一、 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共二十四學分。

二、 學院基礎必修（共二十四學分；應自下列二組中擇一組選修）：

（一）混合方法組（共二十四學分）：政治學一、二（共六學分）、個

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四學分）、總體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四

學分）、統計學暨實習／社會統計（二擇一，四學分）、社會學

甲上、下（共六學分）。

（二）進階量化組（共二十四學分）：統計學暨實習／社會統計（二

擇一，四學分）、微積分預備課程（一學分）、微積分1、2、3

（共六學分）、商管程式設計／程式設計（三學分）、計量經濟

學導論暨實習（四學分）、混合方法組課程任選六學分。

三、 院核心必選修科目（共三十二至三十六學分；應自下列五組擇二組選

修）：

（一）政治分析組（共十八學分）：國際關係一、二（共四學分）、行

政學一、二（共四學分）、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一、二（共四

學分）、比較政府一、二（共四學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二

學分）。

（二）經濟分析組（共十七學分）：計量經濟學一／計量經濟學二（二

擇一，三學分）、微積分4-在經濟商管的應用（二學分）、個體

經濟學上、下（共六學分）、總體經濟學上、下（共六學分）。

（三）社會分析組（共十五學分）：進階社會統計（四學分）、社會研

究方法甲上、下（共八學分）、古典社會學理論／當代社會學

理論（二擇一，三學分）。

（四）社會工作組（共十八學分）：社會工作概論上、下（共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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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概論（三學分）、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三學分）、方

案設計與評估（三學分）、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三學分）。 

（五）資料科學組（共十八學分）：資料科學與社會研究（三學分）、

計量經濟學一（三學分）、資料庫管理（三學分）、資料結構與

演算法（三學分）、統計學習與深度學習（三學分）、資料科學

與社會研究統整課程（三學分）。 

四、 學院指定選修科目：共十二學分，由下列科目中選修： 

（一）院內學系課程：國際關係史一（二學分）、國際關係史二（二

學分）、西洋政治哲學（二學分）、行政法一（二學分）、中國

大陸政治經濟發展（二學分）、性別社會學（三學分）、社會階

層化（三學分）、科技與社會（三學分）、社會心理學（三學分）。 

（二）院特色課程：東亞導論（二學分）、頤賢講座（二學分）、歐美

專題講座（二學分）、趨勢締造（二學分）、本院開課之微課程

／密集課程（一學分）。 

（三）其他本院院學士學院基礎必修科目。 

（四）其他本院院學士學院核心必選科目。 

五、 其他選修及領域專長：共三十二至三十六學分，本學院各系所選修課

程，其中應至少包含本院一個領域專長。 

第三條 學生修習本院院學士學位應修科目，如與所屬學系之必修科目名稱相同

者，或各領域專長（或學分學程、跨域專長等）課程名稱相同者，經本院

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檢視後決定是否認列。 

第四條 學生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本院依學生需求媒合本院所屬系所及行為與

資料科學研究中心推派老師擔任輔導老師，負責指導修讀本學位學生之

課程規劃，定期輔導晤談，提供建議與回饋。必要時，得邀請與本學位學

生學習領域密切相關之校內外教師共同指導。 

第五條 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所屬學系畢業資格，但未符合本院院學

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得向本院提出放棄修讀，以所屬學系資格畢業。 

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學生，已符合本院院學士學位畢業資格，但未符合所

屬學系畢業資格者，得向教務處提出放棄修讀所屬學系，以本院院學士學

位資格畢業。 

第六條 學生依前條申請放棄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第一學期應於十二月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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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含）前提出，第二學期應於五月二十五日（含）前提出。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學士班學生經碩士班入學考試列為備取生者，至遲應於接獲確定遞

補錄取通知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二、 因所選科目成績不及格，導致無法取得本院院學士學位畢業資格者，

至遲應於該不及格科目成績上網公布之翌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提出。  

三、 因其他特殊情況，檢具相關證明經本院同意者。  

學生經核准放棄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後，不得要求回復已放棄之修讀資

格。 

第七條 學生不得以放棄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資格為由，於加退選或停修期限截

止後要求補辦加退選、停修。 

學生放棄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資格後，已修習及格之本院院學士學位科

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所屬學系選修學分，由所屬學系主管認定。 

第八條 學生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規

定者，如已修畢所屬學系應修畢業學分，取消其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資格，

以其所屬學系資格畢業；如已修畢本院院學士學位應修畢業學分，以本院

院學士學位資格畢業。 

第九條 學生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所屬學系之

應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本院院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

修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如仍未能修畢本院院學士學位應修科目與學

分者，以所屬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條 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學生，其歷年成績表及相關之證明文件，均註明本院

院學士學位名稱。但放棄修資格或退學者，不予註記。 

第十一條 學生完成修讀本院院學士學位規定之畢業應修科目學分，經本院及教

務處畢業資格審查通過後授予跨領域之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並由教務

處製發學位證書。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